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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

判权，监督和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接受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的指导和监督，对徐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

责并报告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1、依法审判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和其认为应当

由自己审判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一审案件。 

2、依法审判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

行政等第二审案件。 

3、受理不服全市两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各类申诉和再审

申请，对其中确有错误的，提审或指令基层人民法院再审；审

理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各类案件。 

4、依法审判由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

件。 

5、依法对基层人民法院行使指定管辖权。 

6、依法审判减刑假释案件。 

7、监督、指导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8、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 

9、依法决定国家赔偿。 

10、统一管理和协调全市两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依法

执行应由自己执行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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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组织、指导基层人民法院办理司法协助事项，开展同

外国司法界、国际组织之间的司法交流活动。 

12、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等草案提出意见；针对案件审理

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13、对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组织专业培训；指导基层人民法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和

教育培训工作；按照权限和职责要求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

协助市主管部门管理全市两级人民法院的机构、编制工作。 

14、负责和领导全市两级人民法院的监察工作。 

15、指导全市法院的司法行政和司法技术鉴定工作。管理

全市法院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 

16、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法

律。 

17、承办其他应由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1.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组织

人事处、综合处、教培处、监察处、宣传处、机关党委、老干

部处、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法警队、鉴定处、研究室、审管

办、立案一庭、立案二庭、审监庭、综合协调处、执行实施处、

执行裁判庭、刑一庭、刑二庭、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民

四庭、行政庭、少年家事庭、环资庭、执行局、政治部共30个

职能部门。 

本部门下属单位包括：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警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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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2018年部门汇总决算编

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2家，具体包括：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本级、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警务大队。其中，江苏省徐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法院”）为行政单位，徐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警务大队（以下简称“警务大队”）为全额拨款

事业单位。 

三、2018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2018年，全市法院在市委正确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

力监督，市政府、市政协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总书记视察徐州重要指示，紧紧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

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法律职责，各项工作取得

新进展。这一年，全市法院干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履

职，较好地完成了繁重的审判任务，全市法院13个集体、28名

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涌现出全国优秀法院、全国法院先进

集体、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全国家事审判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江苏最美法官等先进典型。 

一、坚持惩防并举，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稳步提升整体审判质效。全市法院受理案件211203件，

审执结183471件，同比分别增长2.44%和5.2%，收结案数再创历

史新高，均居全省第三位。市中院受理案件18481件，审执结

14690件，同比分别增长6.61%和10.13%。全市法院法官人均结

案数为280.84件，结收案比、法定审限内结案率等指标均居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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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审判质效呈现收案增幅放缓、结案总量持续增加、未结

案件明显下降的良好态势。 

二是依法惩治严重刑事犯罪。受理一审刑事案件8252件，

审结7452件，判处罪犯9401人，同比分别下降5.87%、7.85%和

5.48%。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制定《扫黑除恶案件审理

指南》，审结涉黑涉恶案件15件238人，陶磊、周冬冬等为害一

方的黑恶势力被依法惩处。全市法院开展涉黑涉恶案件集中宣

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在党委政法委统一协调下，睢宁法院

一审审结“10·6”专案，获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

严厉打击涉毒犯罪，审结毒品案件353件450人。审结杀人、伤

害、抢劫等危害群众人身安全的犯罪案件641件788人，审结盗

窃、诈骗、抢夺等侵犯群众财产权益的犯罪案件2184件2877人，

审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制售假药劣药、危害食品安全等事关群众利益的犯罪案件478件

952人，依法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

案件117件151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人。从严惩处假币犯

罪，市中院反假币工作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三是不断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权益保护，通知法

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1276名被告人提供辩护，发放司法救助

金1084万余元。审结减刑、假释案件1576件，对11名罪犯裁定

不予减刑、假释。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和宽严相济刑

事司法政策，依法对101名被告人免于刑事处罚，对2931名被告

人判处缓刑，对87名罪犯暂予监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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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积极稳妥化解行政争议。受理行政诉讼一审案件2929

件，审结2261件，同比分别增长6.43%和13.05%。依法驳回行政

相对人起诉或者诉讼请求1315件，行政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后

行政相对人撤诉189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达92.8%，推动

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审结土地及房屋征迁案件412件，保障

城市轨道交通、棚户区改造等重大项目的顺利推进。市中院出

台意见对土地行政案件实行裁执分离，审查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1524件，准予执行1172件。定期报送行政审判情况报告、发布

行政审判工作年报，为依法行政提供决策参考。 

五是努力维护家庭和谐稳定。坚持用司法手段挽救失足青

少年，审结涉未成年人一审刑事案件97件，对118名未成年人实

施犯罪前科封存，对71名少年犯进行回访帮教。市中院与市教

育局等单位联合出台《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新

沂法院构建青少年链式帮教网络，被评为全省“未成年人零犯罪

社区(村)”创建工作先进集体。深化家事审判改革，审结家事纠

纷14598件，调解撤诉率达64.87%，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50份，

出具离婚证明书571份，我市法院首创的“感情冷静期”“监护权

证明书”制度，受到省法院夏道虎院长的点名表扬。在全国家事

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总结大会上，家事审判“贾汪

模式”赢得广泛赞誉。 

六是深度融入社会综合治理。深入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工作，旅游纠纷、涉侨纠纷等诉调对接机制相继建立。畅通信

访渠道，依法化访为诉，受理申诉、再审申请案件3617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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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8.78%。依法制裁诉讼失信行为，将24名诉讼失信行为人

信息纳入社会征信系统。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书记、“五

老”调解员等创新模式相继涌现，云龙法院创新司法拥军模式，

赢得人大代表的高度认可。 

二、紧贴中心工作，依法护航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建设。受理涉企业一审案件48122

件，同比增长18.16%，审结40705件，同比小幅上升，依法保护

企业和出资人合法权益。审结金融借款、融资租赁案件8171件，

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审结物权、公司股权转让等涉财产权案件

2093件，为企业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完善破产审判府

院联动机制，审结破产案件19件，省法院挂牌督办的破产案件

基本清理完毕，徐州古彭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案、

全市首例房地产公司破产清算案等重点案件得到妥善处理。认

真贯彻市委关于农商行改革的部署要求，高效审结涉市区三家

农商行案件649件、执行结案263件、执行到位金额3.79亿元，不

良贷款司法清收成效显著。市中院制定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建设

的意见，发布典型案例8件，认真开展“五查五整治”活动，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 

二是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

渠道作用，受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667件，审结536件，同比分

别增长159.53%和162.75%。严厉制裁恶意“搭便车”“傍名牌”等

侵权行为，审结“稻花香”商标与品种通用名称冲突案等典型案

件，保护企业自主创新和品牌价值。审结涉外、涉港澳台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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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件，平等保护在徐投资人合法权益。市中院与市检察院、市

公安局联合会签《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证据收集指南》，审结知

识产权一审刑事案件75件，其中，“3·11”印制盗版图书案入选 

“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 。 

三是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重拳打击环境污染、破坏林

木等行为，受理环境保护类一审案件739件，审结576件，同比

分别增长13.52%和1.05%。审结环境公益诉讼一审案件29件，在

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审理中，市法检“两长”共同出庭，唤醒

全社会呵护生态环境的共鸣。注重司法品牌建设，探索构建淮

海经济区环境司法协作机制，1篇案例入选省法院“世界环境日”

典型案例，环境资源审判“徐州样本”多次获得省法院的肯定推

广，品牌美誉度不断提升。 

四是服务保障实体经济发展。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支持

徐工集团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意见，持续开展涉徐工集团债权专

项攻坚行动，自2017年11月起，累计出动警力5224人次，分赴

全国30个省市，行程33.4万公里，执行和控制到位财产24.43亿

元，攻坚行动获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铁根的批示

肯定，“转战千万里，亮剑众老赖”的攻坚动态被《人民法院报》

头版头条报道。市中院制定意见规范涉民营企业财产保全，与

市工商联共同构建民营企业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以实际行

动回答民营企业发展“三问”。 

三、奋力攻坚克难，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一是综合治理执行难格局有效形成。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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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法院主动向党委及政法委汇报执行工作32次，市委、市政

府于去年5月以“两办”名义出台《关于支持人民法院决胜“基本

解决执行难”的意见》。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市法

院圆满完成涉政府机关、部队专项积案清理工作，市中院与市

不动产登记局建立“点对点”网络查询机制，泉山法院依托基层

网格员协助执行，丰县法院、鼓楼法院相继设立打击拒执犯罪

工作站，执行联动成效明显。 

二是执行机制更加完善。加强立、审、执协作配合，诉讼

保全率达47.24%，同比上升25.33个百分点，有效预防和减少执

行难的产生。加强对执行权的监督，受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

1890件、执行异议之诉案件655件，同比分别增长7.88%和

28.43%。制定执行实施案件流程节点操作规范等规范性文件9

个，开展执行督查督办、线上线下督导12次，坚决惩治选择性

执行、消极执行等乱象。强化终本案件动态管理，依法恢复执

行终本案件12003件，最大限度兑现胜诉权益。推行执行指挥中

心实体化运作“854”模式，通过网络司法拍卖成交拍品1597件

30.16亿元，为当事人节约拍卖费用约1.5亿元。 

三是执行力度空前加强。深入践行“有行动就有感动”，开

展以“涉民生债权”“涉农商行债权”为主的“出现场”集中执行

1446次，出动警力13640人次，现场拘传拘留被执行人6593人，

现场执行完毕或和解3538件，现场执行到位2.68亿元，一批“骨

头案”“钉子案”“民生案”得以解决。严惩被执行人失信行为，对

10.53万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公开曝光，对1922人处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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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拘留，对24人给予刑事处罚。深入推进“执转破”，对40件执

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徐州鑫地投资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案入选全省法院“执转破优秀案例”。经过不懈努力，全市法

院执结案件56136件，执行到位金额156.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93%和34.79%，全部达到“三个90%，一个80%”指标要求，执

行工作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的充分肯定和最高

人民法院执行巡查组的高度评价。 

四、践行司法为民，积极回应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一是全面加强民生权益保护。受理涉及教育、医疗、侵权

等一审民事案件8873件，同比增长20%，审结7292件，与去年

基本持平。审结涉农村土地案件293件，加大涉“三农”案件执行

力度，以法治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8600

件，开展对民间借贷领域“套路贷”“虚假诉讼”的专项整治，规范

民间资本融通。与市人社局建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

机制，审结劳动争议案件1540件，为劳动者追回劳动报酬4930

余万元。审结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1502件，妥善处理因逾期

交房、办证等引发的违约难题。审结涉军停止有偿服务案件36

件，有力支持军队改革。 

二是全面提升司法便民水平。严格贯彻立案登记制，当场

立案率连续5年保持在95%以上。完善诉讼服务平台建设，办理

网上立案4353件，接听12368热线21822个，为当事人提供电子

阅卷6289次。市中院落实业务庭庭长轮值制度，36名庭（处）

长在诉讼服务中心值班133次，12名业务庭庭长在重大敏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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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京接待信访群众36人。为群众诉讼提供便捷服务，徐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法院成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铜山法院在全省率先

设立老年审判法庭，邳州法院装备全省首家“人证合一”识别系

统。 

三是全面贯彻普法责任制。开展巡回审判1214场，送法进

校园、进社区104次，举行法院开放日51场，积极传递良善规则

和法治正能量。紧扣热点开展法治宣传，在重大时间节点发布

典型案例217件，联合徐州报业传媒集团评选精品案例30篇，5

件作品在“讲好新时代徐州法治故事”大赛中获奖，2件案例入选

我市第三批“法治建设优秀实践案件”，2件作品荣获“全国法院

网络宣传优秀成果”，7名法官入选央视《法律讲堂》栏目主讲

人，市中院、鼓楼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人民法院新闻

传媒总社通报表扬。 

五、深化司法改革，着力提升司法公信 

一是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逐步成型。严格落实“让审理者裁

判、由裁判者负责”要求，支持独任法官、合议庭依法自主裁判，

审委会讨论案件同比减少14.79%。推动院庭长办案常态化，院

庭长审结案件97855件，占结案总数的53.33%。积极构建新型审

判管理模式，制定专业法官会议实施细则，规范院庭长审判监

督管理方式，加强对长期未结案件的督促督办，市中院被评为

首届“全国法院审判管理优秀业务单位”。加强审级监督，二审

改判和发回重审案件1450件。坚决依法纠正错误裁判，再审改

判和发回重审案件11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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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严格落实“三项规程”，86件案件适用了侦查人员、

鉴定人、证人出庭作证机制。大力推进繁简分流机制改革，全

市法院设立速裁团队43个，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结9882件，占

同期民事一审结案总数的11.02%。严格适用新颁布的《人民陪

审员法》选任人民陪审员1701人，鼓楼法院率先在全省适用由4

名陪审员参与的7人合议庭审理案件。 

三是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稳步推进。建立“有进有出”的员额

法官动态管理机制，41人增补为员额法官，28名法官退出员额。

拓展法官助理渠道，市中院与江苏师范大学签订合作协议，江

苏师范大学选派11名在校研究生到市中院担任实习法官助理，

市中院27名政法编制书记员转任法官助理，全市法院法官、法

官助理、书记员配比达到1:0.63:1.3。徐州法院关于法官助理制

度的改革探索，被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年度地方法治蓝皮书》

刊登收录。 

四是司法公开不断拓展。上网公布裁判文书106229份，同

比增长17.26%，公开执行信息23.59万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

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2018年，全市法院直播庭

审50902件，同比增长194.48%，居全省法院第1位，6家法院被

评为“全国优秀直播法院”。2018年8月，首次人民法院庭审公

开第三方评估报告公布，市中院司法透明度指数居全国中级法

院第10位、全省中级法院第1位。 

六、加强队伍建设，努力夯实持续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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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切实增强政治定力。深入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

习、解放思想大讨论等活动，高质量完成市委巡察及督办事项

整改工作，工作经验被《徐巡办通报》刊发。开展“一支一项”“五

型支部”等党建品牌创建活动，鼓楼法院“三四五”党建工作法被

《最高人民法院简报》和省委办公厅《快报》转发，铜山、鼓

楼、新沂三家法院被命名为我市首批“基层党建示范点”。市法

官文联被中国法官文联吸纳为会员单位，沛县法院依托“两会一

委”打造优秀法院文化，取得良好效果。 

二是强化司法专业能力。开展各类培训185期7378人次，编

发审判指南、发改通报、典型案例指引39期，评选优秀裁判文

书100篇，评查案件3609件。圆满完成2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调

研招标课题，3篇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省法院公报，6篇案

例入选《中国法院2018年度案例》，3件案例入选《改革开放中

的人民法院》专题展览，1篇文章荣获第十三届中国法学青年论

坛一等奖，《徐州审判》入选全国法院优秀期刊。 

三是严肃司法纪律作风。扎实推进廉洁政治“三清示范区” 

建设，打造良好司法生态。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

活动，对8个方面问题深查严改。强化“一岗双责”，落实“两个

责任”，开展遵纪守法教育整顿月活动，修订完善《执法办案廉

政风险等级评定和防控基本措施》，排查新的廉政风险点50个，

开展司法巡查2次，编发审务督察通报7期，立案查处违纪违法

人员8人，努力推动司法作风建设。 

四是主动接受全面监督。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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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就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司法改革等工作向市人大常委会作

专题报告，走访代表、委员800余人次，市中院办理代表建议、

委员提案6件。自觉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主动邀请检察长列

席同级法院审委会，办结检察建议212件，审结再审抗诉案件44

件。自觉接受纪委监委监督，采纳派驻机构意见建议12条。广

泛接受社会监督，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28101件，采纳律师建议

30条。开展“媒体看法院”集中宣传活动，联合本地媒体全方位

报道法院工作12次。 

2019年，全市法院将重整行装再出发，团结一心向前行，

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奋力书写以高质量司法护航高质量发展

的时代篇章，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徐州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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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度部门决算表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公开 01 表 

部门名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决算数 按功能分类 决算数 按支出性质 决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14,671.3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基本支出 10,130.61 

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外交支出  二、项目支出 4,790.35 

二、上级补助收入  三、国防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三、事业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14,729.91 四、经营支出  

四、经营收入  五、教育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六、其他收入 565.82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85.05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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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其他支出    

  二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5,237.12 本年支出合计 14,920.96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余分配  

年初结转和结余 1,943.45 年末结转和结余 2,259.61 

    

总计 17,180.57 总计 17,1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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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决算表         
                    公开02表 

部门名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15,237.12 14,671.30         565.82 

204 公共安全支出 15,046.07 14,480.25         565.82 

20405 法院 15,034.07 14,468.25         565.82 

2040501   行政运行 9,233.41 9,068.45         164.96 

20405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71.00 371.00           

2040504   案件审判 3,196.02 2,853.55         342.47 

2040505   案件执行 911.29 911.29           

2040550   事业运行 451.91 451.91           

2040599   其他法院支出 870.44 812.05         58.39 

20499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12.00 12.00           

2049901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12.00 12.00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85.05 185.05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85.05 185.05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18.00 18.00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67.05 167.05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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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06 安全生产监管 6.00 6.00           

2150699   其他安全生产监管支出 6.00 6.00           

注：“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均为必填项。 

 

 支出决算表  
                  公开 03 表 

部门名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

助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14,920.96 10,130.61 4,790.35       

204 公共安全支出 14,729.91 9,945.56 4,784.35       

20405 法院 14,717.91 9,945.56 4,772.35       

2040501   行政运行 9,603.66 9,493.66 110.00       

20405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45.20   145.20       

2040504   案件审判 2,539.04   2,539.04       

2040505   案件执行 906.48   906.48       

2040550   事业运行 451.91 451.91         

2040599   其他法院支出 1,071.62   1,071.62       

20499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12.00   12.00       

2049901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12.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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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85.05 185.05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85.05 185.05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18.00 18.00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67.05 167.05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00   6.00       

21506 安全生产监管 6.00   6.00       

2150699   其他安全生产监管支出 6.00   6.00       

注：“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均为必填项。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公开 04 表 

部门名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决算数 按功能分类 

决算数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 

政府性基金预

算财政拨款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4,671.3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14,171.53 14,171.53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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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85.05 185.05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00 6.00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其他支出       

    二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4,671.30 本年支出合计 14,362.58 14,362.58   

            

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1,284.17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1,592.88 1,592.88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284.17     基本支出结转 59.48 59.48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 1,533.40 1,533.40   

            

收入总计 15,955.47 支出总计 15,955.47 15,9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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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功能科目） 

公开05表 

部门名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14,362.58 10,075.65 4,286.93 

204 公共安全支出 14,171.53 9,890.60 4,280.93 

20405 法院 14,159.53 9,890.60 4,268.93 

2040501   行政运行 9,438.70 9,438.70   

20405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45.20   145.20 

2040504   案件审判 2,204.02   2,204.02 

2040505   案件执行 906.48   906.48 

2040550   事业运行 451.91 451.91   

2040599   其他法院支出 1,013.23   1,013.23 

20499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12.00   12.00 

2049901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12.00   12.00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85.05 185.05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85.05 185.05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18.00 18.00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67.05 1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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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00   6.00 

21506 安全生产监管 6.00   6.00 

2150699   其他安全生产监管支出 6.00   6.00 

注：1.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按功能分类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情况。财政拨款指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均为必填项。 

 

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经济科目） 
公开 06 表 

部门名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人员经费 日常公用经费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10,075.65 8,730.58 1,345.08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431.75 8,431.75   

  30101   基本工资 1,492.14 1,492.14   

  30102   津贴补贴 2,409.66 2,409.66   

  30103   奖金 1,789.56 1,789.56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 728.97 728.97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263.08 263.08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92.20 492.20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1.16 51.16   

  30113   住房公积金 666.91 6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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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38.07 538.07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345.08   1,345.08 

  30201   办公费 51.46   51.46 

  30202   印刷费 15.98   15.98 

  30204   手续费 0.01   0.01 

  30205   水费 17.62   17.62 

  30206   电费 68.87   68.87 

  30207   邮电费 123.17   123.17 

  30208   取暖费 29.01   29.01 

  30209   物业管理费 130.04   130.04 

  30211   差旅费 137.39   137.39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8.67   8.67 

  30213   维修（护）费 80.36   80.36 

  30214   租赁费 40.47   40.47 

  30215   会议费 10.17   10.17 

  30216   培训费 21.47   21.47 

  30217   公务接待费 9.50   9.50 

  30224   被装购置费 5.16   5.16 

  30226   劳务费 22.28   22.28 

  30228   工会经费 63.16   63.16 

  30229   福利费 25.00   25.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6.08   126.08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264.82   264.82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4.38   94.38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98.83 2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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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1   离休费 90.49 90.49   

  30302   退休费 141.78 141.78   

  30303   退职（役）费 4.18 4.18   

  30304   抚恤金 38.36 38.36   

  30305   生活补助 6.02 6.02   

  30307   医疗费补助 18.00 18.00   

注：1.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按经济分类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财政拨款指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均为必填项。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功能科目） 
公开 07表 

部门名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14,362.58 10,075.65 4,286.93 

204 公共安全支出 14,171.54  9,890.60  4,280.93  

20405 法院 14,159.54 9,890.61 4,268.93 

2040501   行政运行 9,438.70 9,4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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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5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45.20   145.20 

2040504   案件审判 2,204.02   2,204.02 

2040505   案件执行 906.48   906.48 

2040550   事业运行 451.91 451.91   

2040599   其他法院支出 1,013.23   1,013.23 

20499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12.00   12.00 

2049901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12.00   12.00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85.05 185.05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85.05 185.05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18.00 18.00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67.05 167.05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00   6.00 

21506 安全生产监管 6.00   6.00 

2150699   其他安全生产监管支出 6.00   6.00 

注：1.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按功能分类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情况。 

      2.“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均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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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经济科目） 
                                                                                                                          公开 08 表 

部门名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人员经费 日常公用经费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10,075.65 8,730.58 1,345.08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431.75 8,431.75   

  30101   基本工资 1,492.14 1,492.14   

  30102   津贴补贴 2,409.66 2,409.66   

  30103   奖金 1,789.56 1,789.56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 728.97 728.97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263.08 263.08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92.20 492.20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1.16 51.16   

  30113   住房公积金 666.91 666.91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38.07 538.07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345.08   1,345.08 

  30201   办公费 51.46   51.46 

  30202   印刷费 15.98   15.98 

  30204   手续费 0.01   0.01 

  30205   水费 17.62   17.62 

  30206   电费 68.87   68.87 

 27 



  30207   邮电费 123.17   123.17 

  30208   取暖费 29.01   29.01 

  30209   物业管理费 130.04   130.04 

  30211   差旅费 137.39   137.39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8.67   8.67 

  30213   维修（护）费 80.36   80.36 

  30214   租赁费 40.47   40.47 

  30215   会议费 10.17   10.17 

  30216   培训费 21.47   21.47 

  30217   公务接待费 9.50   9.50 

  30224   被装购置费 5.16   5.16 

  30226   劳务费 22.28   22.28 

  30228   工会经费 63.16   63.16 

  30229   福利费 25.00   25.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6.08   126.08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264.82   264.82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4.38   94.38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98.83 298.83   

  30301   离休费 90.49 90.49   

  30302   退休费 141.78 141.78   

  30303   退职（役）费 4.18 4.18   

  30304   抚恤金 38.36 38.36   

  30305   生活补助 6.02 6.02   

  30307   医疗费补助 18.00 18.00   

注：1. 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按经济分类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    2.“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均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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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表 
公开 09 表 

部门名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 

会议费 培训费 “三公”经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94.23 8.67 176.06 49.98 126.08 9.50 10.17 48.25 

相关统计数： 

项目 统计数 项目 统计数 

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个) 2 因公出国（境）人次数(人) 2 

公务用车购置数(辆) 2 公务用车保有量(辆) 34 

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个) 189 国内公务接待人次(人) 1,884 

国（境）外公务接待批次(个)   国（境）外公务接待人次(人)   

召开会议次数(个) 20 参加会议人次(人) 500 

组织培训次数(个) 82 参加培训人次(人) 698 

注：“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详细支出情况见支出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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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本表无数据) 

       公开 10 表 

部门名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结转和结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年末结转和结余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注：1. 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按功能分类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及结转和结余情况。 

   2. “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均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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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表 
                                                                                                                公开 11表 

部门名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 
经济分类编码 经济分类名称 

                合   计 1,345.08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345.08 

30201   办公费 51.46 

30202   印刷费 15.98 

30204   手续费 0.01 

30205   水费 17.62 

30206   电费 68.87 

30207   邮电费 123.17 

30208   取暖费 29.01 

30209   物业管理费 130.04 

30211   差旅费 137.39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8.67 

30213   维修（护）费 80.36 

30214   租赁费 40.47 

30215   会议费 10.17 

30216   培训费 21.47 

30217   公务接待费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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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24   被装购置费 5.16 

30226   劳务费 22.28 

30228   工会经费 63.16 

30229   福利费 25.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6.08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264.82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4.38 

注：1.“机关运行经费” 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

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2.“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均为必填项。 

 

 

政府采购支出决算表 

   公开 12 表 

部门名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采购品目大类 
采购决算 

总计 财政性资金 非财政性资金 

合计 918.50 918.50   

一、货物 918.50 918.50   

二、工程       

三、服务       

注：“财政性资金”指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资金，具体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财政专户管理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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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8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度收入、支出总计    

17180.57万元，与上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630.62  万

元，增长  3.81  %。其中： 

（一）收入总计 17180.57   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   14671.30   万元，为当年从财政取

得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与上年相比

增加  282.43  万元，增长  1.96  %。主要原因是调整增加

工资、公积金、社保等人员经费，调整增加聘用制书记员工

资等。 

2．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为事业单位收到上级单

位拨入的非财政补助资金。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3．事业收入   0  万元，为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

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4．经营收入  0    万元，为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与

上年决算数相同。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为事业单位附属独

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6．其他收入  565.82   万元，为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

入以外的各项收入，主要为本单位取得的法院信息化资金收

入等。与上年相比减少  6.21  万元，减少 1.08   %。 

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万元，为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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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业基金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主要为单位使用以前

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8．年初结转和结余   1943.45  万元，主要为本单位上

年结转本年使用的绩效考核等项目资金。 

（二）支出总计  17180.57  万元。包括： 

1．公共安全（类）支出  14729.91  万元，主要用于我

院2018年办理刑事、民事等案件审判活动支出，办理各种非

诉讼执行活动支出，同时用于人民法院审判用房、人民法庭

用房、刑场建设维修和设备购置，以及审判庭安全监控设备

购置及运行管理等支出和按国家政策规定向职工发放的工

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支出等。与上年相比增加   

170.58  万元，增长  1.17  %。主要原因是当年安排了固定

刑场改建项目。 

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支出  185.05  万元，主

要用于机关单位医疗保障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10.56万元，

增长6.05%。主要原因是医保缴费基数增加。 

3.资源勘探信息等（类）支出 6 万元，主要用于专项支

出。与上年相比增加 6万元，主要原因是新增该项科目支出。 

4．结余分配   0 万元，为单位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

主要是事业单位对非财政补助结余按规定计算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和转入事业基金等。与上年决

算数相同。 

5．年末结转和结余 2259.61   万元，为单位结转下年

的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主要为本单位本年度（或以前年度）

预算安排的固定刑场改建、水暖设施改造等项目按计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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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使用的资金。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年收入合计 15237.12 万

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4671.3万元，占 96.28%；上级补

助收入 0 万元，占0 %；事业收入 0万元，占 0 %；经营收入 

0万元，占 0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占 0 %；其他收

入 565.82 万元，占 3.72  %。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年支出合计 14920.96 万

元，其中：基本支出 10130.61  万元，占 67.89  %；项目

支出  4790.35  万元，占 32.11 %；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占 0 %。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

决算 15955.47 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

加 636.84万元，增加4.15%。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基

础设施建设经费、聘用制书记员工资等支出。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级财

政取得的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

财政拨款支出  14362.58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6.25 %。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200.79  万元，增

长  1.41 %。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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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制书记员工资等支出。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

初预算为 12959.29 万元，支出决算为 14362.58 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110.82 %。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由

于增人增资追加经费增加人员经费支出。其中：  

（一）公共安全（类） 

1．法院（款）行政运行（项）。年初预算为 7891.13 万

元，支出决算为 9438.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9.61 %。决

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员增加、市直机关绩效

考核等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2.  法院 (款)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 。年初预算为  

537万元，支出决算为 145.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7.03 %。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院中央空调系统改

造和水暖改造项目按进度需要结转到下年完成。 

3.  法院 (款) 案件审判 (项) 。年初预算为 2938.7 万

元，支出决算为 2204.0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4.99 %。决

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法院固定刑场项目因项目进度

需要结转到下年完成。 

4.  法院 (款) 案件执行 (项) 。年初预算为 975 万元，

支出决算为 906.4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2.97 %。决算数

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有部分办公经费预算未执行。 

5.  法院 (款) 事业运行 (项) 。年初预算为 432.41 万

元，支出决算为 451.9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4.5 %。决

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事业人员增人增资。 

6.  法院 (款) 其他法院支出 (项) 。年初预算为 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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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出决算为 1013.23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为追加的省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及上年因客观原因无法实

施结转2018年使用的支出等。 

7.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款)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项) 。

年初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12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是上年指标结转2018年使用专项经费。 

（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 

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行政单位医疗 (项) 。年初

预算为  18万元，支出决算为 1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2.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公务员医疗补助 (项) 。年

初预算为  167.05万元，支出决算为 167.05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00 %。 

（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类） 

 安全生产监管(款) 其他安全生产监管支出 (项) 。年初

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6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新增的专项支出。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

出  10075.65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8730.58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职业年金

缴费、职业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

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退职（役）费、

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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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用经费 1345.08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

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

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被装购置费、劳务费、工会

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

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级财政取

得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江苏省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4362.58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200.79  万元，增长   

1.41 %。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基础设施建设经费、聘

用制书记员工资等支出。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

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12959.29  万

元，支出决算为 14362.5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0.82 %。

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是由于增人增资追加经

费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基本支出  10075.65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8730.58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职业年金

缴费、职业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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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退职（役）费、

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 

（二）公用经费 1345.08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

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

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被装购置费、劳务费、工会

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

商品和服务支出。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

费支出情况说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安排的“三公”经费决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8.67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4.46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支出  176.06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90.65  %；公务接

待费支出  9.5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4.89 %。具体情况

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决算支出  8.67 万元，完成预算

的  34.95  %，比上年决算减少  3.79 万元，主要原因为我

院压缩出国开支费用，减少出国计划。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我院原预算安排部分出国事项未实施。全年使用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团组  2 个，累计 

2  人次。开支内容主要为：住宿费、差旅费、公杂费、培

训费。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176.06  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决算支出  49.98 万元，比上年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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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49.98  万元，主要原因为2017年预算购买车辆款在

2018年结算，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2018年未安排公

务用车购置预算，2017年预算购买车辆款在2018年结算。本

年度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购置公务用车  2 辆，主要为执

法执勤用车。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   126.08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2.70  %，比上年决算减少0.02  万元，

与上年决算数基本持平。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我院

继续加强公务用车管理，压缩公车经费开支。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主要用于单位公务用车汽油费、车辆维修费、过桥过

路费、保险费等。2018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开支运行维

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 34  辆。 

3．公务接待费  9.5 万元，完成预算的  28.83 %，比上

年决算减少  4.52 万元，主要原因为我院认真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压缩公务接待开支；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严格控制和规范公务接待费标准和范围。其中：国内公务接

待支出 9.5  万元，接待  189 批次，  1884 人次，主要为

接待法院系统以及相关业务部门业务交流、调研、基层法院

汇报工作人员等；国（境）外公务接待支出  0 万元，接待 0  

批次，  0 人次。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安排的会议费决算支出   10.1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34  %，比上年决算减少  24.48 万元，主要原因为压缩

会议开支；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严格控制会议规模

和会议数量。2018 年度全年召开会议 20  个，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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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人次。主要为省法院在我市召开的业务条线工作例会，

本院各业务部门部署、调研、落实和总结审判工作召开的条

线例会及调研会。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安排的培训费决算支出  48.25  万元，完成预算的   

58.18  %，比上年决算减少  19.39 万元，主要原因为本院

进一步加强培训管理，压缩培训开支；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部分培训计划因工作原因未实施。2018年度全年

组织培训 82  个，组织培训  698 人次。主要为培训员额法

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等支出的费用。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 万元，本年收入决算  0 万元，

本年支出决算 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345.08 万元，比

2017年减少  1345.97 万元，降低  50.01  %。主要原因是：

2018年预算调整减少基本支出办公经费、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等，增加商品服务支出项目预算。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918.5  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支出  918.5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政

府采购服务支出 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918.5 万

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

同金额 222.5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2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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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34辆，其中，副

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

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34辆、特

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

单价50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12台（套）,单价100万元

（含）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 

十四、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本部门2018年度共 1 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涉及

财政性资金合计 429 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

的财政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三、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

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四、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

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

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公共安全（类）法院（款）行政运行（项）：指法

院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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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安全（类）法院（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

指法院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和管理活动的

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七、公共安全（类）法院（款）案件审判（项）：指人

民法院对刑事、民事、行政、涉外等案件审判活动的支出。 

八、公共安全（类）法院（款）案件执行（项）：指人

民法院对刑事、民事、行政、涉外等案件执行活动和对各种

非诉执行活动的支出。 

九、公共安全（类）法院（款）事业运行（项）：指法

院警务大队（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

开支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十、公共安全（类）法院（款）其他法院支出（项）：

指除以上项目外其他用于法院方面的支出。 

十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

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三公”经费：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

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

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

 43 



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

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

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

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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